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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49� � � � � � � �证券简称：紫光国微 公告编号：2025-056

债券代码：127038� � � � � � � �债券简称：国微转债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股票代码：002049� � � � � � � �股票简称：紫光国微

2.�债券代码：127038� � � � � � � �债券简称：国微转债

3.�转股价格：人民币97.30元/股（2025年6月26日生效）

4.�转股期限：2021年12月17日至2027年6月9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5年第二季度可转换

公司债券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国微转债”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574号” 文核准，公司于2021年6月10日公开发行了

1,5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5亿元，期限6年。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2021]673号”文同意，公司15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7月14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

券简称“国微转债” ，债券代码“127038” 。

（二）转股期限及初始转股价格

根据相关规定和《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

“国微转债”转股期自2021年12月17日至2027年6月9日。 “国微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137.78

元/股。

（三）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2022年8月，根据《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实施了2021年年度

权益分派。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国微转债” 的转股价格调整为98.18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8月24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18日在《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国微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

2024年6月，根据《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实施了2023年年度

权益分派。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国微转债” 的转股价格调整为97.51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24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7日在《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国微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39）。

2025年6月，根据《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司实施了2024年年度权

益分派。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国微转债” 的转股价格调整为97.30元/股，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6月26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9日在《中国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国微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48）。

二、“国微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2025年第二季度，“国微转债”因转股减少13,000元（130张），转股数量为132股。 截至2025年6月

30日，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余额为1,492,093,300元（14,920,933张）。

2025年第二季度，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199,800 0.02 0 199,800 0.02

高管锁定股 199,800 0.02 0 199,800 0.02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49,423,636 99.98 132 849,423,768 99.98

三、总股本 849,623,436 100.00 132 849,623,568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投资者联系电话010-56757310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截至2025年6月30日 “紫光国微”《发行人股本结构

表》；

2．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截至2025年6月30日 “国微转债”《发行人股本结构

表》。

特此公告。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2049� � � � � � � � � � �证券简称：紫光国微 公告编号：2025-057

债券代码：127038� � � � � � � � � � �债券简称：国微转债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

股计划。 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03.39元/股，回购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亿元（含）至2亿元（含），具

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

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暨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5-035）。

根据前述回购公司股份方案，因公司在回购期间实施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

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103.39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03.18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

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

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

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775,

460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9%，最高成交价为64.2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63.67元/股，成交总金额

为49,617,333.40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股份价格未超过前述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规定。 公司

回购股份符合公司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及前述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规定。 具体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

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三）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5136� �证券简称：丽人丽妆 公告编号：2025-037

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

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人丽妆” 或“公司” ）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5年4月28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

办理工商变更的议案》，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2025年4月29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 并办理工商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4）、《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6）。

近日，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相关手续，备案了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并于2025年7月1日收到了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相关登记信息内容如下：

名称：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75559503333

注册资本：人民币40,045.85万元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上市）

成立日期：2010年5月27日

法定代表人：叶茂

经营范围：香水、化妆品、日用品、机械设备、五金交电、计算机软硬件（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

产品）、电子产品、美容工具、服装鞋帽、玩具、针纺织品、母婴产品、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工艺礼品、建筑

装潢材料（除危险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

化学品）、鲜花、皮革制品、包装材料、钟表、眼镜及配件（除隐形眼镜及护理液）、照相器材、家具、家用电

器、电脑及配件、汽摩配件、宠物用品、珠宝（毛钻、裸钻除外）的批发、食品销售、进出口业务、佣金代理

（拍卖除外）及相关配套服务和售后服务；网上销售；提供计算机系统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开发和

技术转让；电脑图文设计制作（除网页），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

信、金融业务），市场营销策划，商务信息咨询，投资咨询；仓储服务（除食品、危险化学品）；国内货运代

理；网上代理销售各类单用途预付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上海市松江区乐都西路825弄89、90号6层618室

特此公告。

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5136� �证券简称：丽人丽妆 公告编号：2025-038

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出资设立投资基金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概述

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丽人丽妆” ）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丽人丽

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人管理” ）于2021年5月28日签订《苏州宝捷会山启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丽人管理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人民币3,000.00万元参与投资苏州宝捷会

山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宝捷会山启” 或“合伙企业” ），占合伙企业份额为

16.50%。

2021年10月，宝捷会山启对于募集规模、有限合伙人及部分协议条款进行了变更及修改，宝捷会山

启认缴出资额由人民币18,181.82万元增加至人民币24,813.64万元。 丽人管理本次未新增出资，变更前

占投资基金的比例为16.50%，变更后占投资基金的比例为12.09%。

2022年6月，宝捷会山启对于募集规模、有限合伙人及部分协议条款进行了变更及修改，宝捷会山启

认缴出资额由人民币24,813.64增加至人民币29,513.64万元。 丽人管理本次未新增出资，变更前占投资

基金的比例为12.09%，变更后占投资基金的比例为10.16%。

2023年1月， 宝捷会山启调整合伙企业出资额及增加合伙人， 宝捷会山启认缴出资额由人民币29,

513.64万元减少至人民币28,533.64万元。 丽人管理本次未新增出资， 变更前占投资基金的比例为

10.16%，变更后占投资基金的比例为10.51%。

2024年6月，宝捷会山启调整有限合伙人，宝捷会山启认缴出资额不变，丽人管理本次未新增出资，

占投资基金的比例为10.51%。

二、基金进展情况

近日， 接到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通知， 拟将基金出资额由人民币28,533.64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26,019.07万元，普通合伙人出资额不变，全体有限合伙人同比例减少出资额。 丽人管理的出资额将由人

民币3,000.00万元减少至2,713.93万元,变更前占投资基金的比例为10.51%,变更后占投资基金的比例

为10.43%。 本次减资后，各合伙人出资情况汇总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人民币元） 出资比例(%) 承担责任方式

1

苏州宝捷会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现金 3,636,364.00 1.40 无限责任

2 黄勇 现金 32,567,150.00 12.52 有限责任

3 刘朝晖 现金 6,332,502.00 2.43 有限责任

4 上海丽人丽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现金 27,139,292.00 10.43 有限责任

5 广州青航投资有限公司 现金 9,046,430.00 3.48 有限责任

6

同道精英（天津）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现金 9,046,430.00 3.48 有限责任

7 杭州北溟控股有限公司 现金 4,523,215.00 1.74 有限责任

8 上海奥维思市场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现金 2,713,929.00 1.04 有限责任

9 李伟伟 现金 4,523,215.00 1.74 有限责任

10 金永新 现金 9,046,430.00 3.48 有限责任

11 赵勇 现金 4,523,215.00 1.74 有限责任

12 文艺 现金 4,523,215.00 1.74 有限责任

13 张震 现金 4,523,215.00 1.74 有限责任

14 林德能 现金 2,713,929.00 1.04 有限责任

15 简伟庆 现金 2,713,929.00 1.04 有限责任

16 物产中大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现金 27,139,292.00 10.43 有限责任

17

光银树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海

口）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现金 9,046,430.00 3.48 有限责任

18 江苏新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现金 4,523,215.00 1.74 有限责任

19 张以靖 现金 904,643.00 0.35 有限责任

20 俞蕾 现金 1,809,286.00 0.70 有限责任

21 王良宽 现金 4,523,215.00 1.74 有限责任

22 蔡课宁 现金 2,713,929.00 1.04 有限责任

23 陈思远 现金 379,950.00 0.15 有限责任

24

青岛慧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现金 4,523,215.00 1.74 有限责任

25

无锡宝捷会沐山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现金 9,951,074.00 3.82 有限责任

26 芜湖若羽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现金 4,523,215.00 1.74 有限责任

27 上海辉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 1,809,286.00 0.70 有限责任

28 成都新潮生活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现金 9,046,430.00 3.48 有限责任

29 卜祥尧 现金 4,523,215.00 1.74 有限责任

30

重庆市渝中区盛世启盈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现金 28,855,717.00 11.09 有限责任

31 上海零启市场营销服务有限公司 现金 13,569,646.00 5.22 有限责任

32 上海金山纸业有限公司 现金 4,776,515.00 1.84 有限责任

合计 260,190,733.00 100.00

注：明细项合计与合计数存在尾差系四舍五入结果导致

此外，合伙协议还对于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

三、对公司的影响

合伙企业减资是基于对资本市场环境和投资项目情况的综合判断，未改变丽人管理原有权益，不会

对公司当期业绩产生重大影响，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根据后续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000582� � �证券简称：北部湾港 公告编号：2025041

债券代码：127039� � �债券简称：北港转债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0582� � � � � � �股票简称：北部湾港

债券代码：127039� � � � � � �债券简称：北港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7.39元/股

转股时间：2022年1月5日至2027年6月28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

公司债券》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2025年第二季度

“北港转债”转股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1185号）文核准，公司于2021年6月29日公开发行了3,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

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0.00亿元，期限六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1〕713号）文同意，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7月23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北港转债” ，债券代码“127039” 。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

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 即2022年1月5日至2027年6月28日。 初始转股价格为8.35元/

股。

1.2022年5月20日，公司实施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

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所持股份后的总股本1,772,393,095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1.84元（含税）。 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

“北港转债”转股价格由8.35元/股调整为8.1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5月20日起生效。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2.2023年5月17日，公司实施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202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

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73元（含税）。 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

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北港转债” 转股价格由8.17元/股调整为8.00元/股，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自2023年5月17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

告。

3.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3〕1490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505,617,977股，发行价格7.12元/股，新增股

份已于2024年5月1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

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北港转债”转股价格由8.00元/股调整为7.8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

2024年5月13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4.2024年6月6日， 公司实施了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277,555,761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952779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

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北港转债”转股价格由7.80元/股调整为7.6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

2024年6月6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5.自2022年2月24日起至2024年11月13日，公司因实施《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预案》，累计回购注销9,515,074股股份。 根据《募集说明

书》 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北港转债” 转股价格由7.60元/股调整为

7.5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11月15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5日在巨潮

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6.2024年11月22日，公司实施了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277,549,949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510004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

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北港转债” 转股价格由7.59元/股调整为7.4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于2024年11月22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7.2025年5月28日，公司实施了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326,137,868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469999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

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北港转债” 转股价格由7.44元/股调整为7.3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于2025年5月28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二、“北港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5年第二季度，“北港转债” 因转股金额减少682,987,300元（6,829,873张债券），转股数量为

92,090,557股。 截至2025年6月30日，“北港转债”剩余可转债金额为1,080,017,000元，剩余债券10,

800,170张。 公司2025年第二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股份性质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516,272,563 22.67 0 516,272,563 21.79

高管锁定股 199,699 0.01 0 199,699 0.01

首发后限售股 515,993,106 22.66 0 515,993,106 21.78

股权激励限售股 0 0.00 0 0 0.00

首发前限售股 79,758 0.00 0 79,758 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761,281,038 77.33 92,090,557 1,853,371,595 78.21

三、总股本 2,277,553,601 100.00 92,090,557 2,369,644,158 100.00

三、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北港转债” 的相关条款，请查阅公司于2021年6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北

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董

事会办公室/证券部投资者联系电话0771-2519801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2025年6月30日“北部湾港” 股本结构

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2025年6月30日“北港转债” 股本结构

表。

特此公告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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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黎明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舟山市易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浙江黎明智造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9,1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6.24%。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自身资金需求，舟山市易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93%(即4,300,000股)；舟山市易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减持

股份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

● 公司实控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特别承诺

公司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俞振寰先生承诺：

自本公告披露日起的未来12个月内(即自2025年7月2日至2026年7月1�日)， 不参与其控制的舟山

市易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的任何减持计划的分配。 在上述承诺期内，如因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

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而增加的股份，亦遵守上述不减持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俞黎明先生、郑晓敏女士共同承诺：

自本公告披露日起的未来12个月内(即自2025年7月2日至2026年7月1�日)，不通过其控制的浙江自

贸区黎明投资有限公司及浙江自贸区佶恒投资有限公司以任何形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上述承

诺期内，如因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而增加的股份，亦遵守上述不减持的

承诺。

在上述承诺期间，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公司股份，减持股份所得收益全部归公司所有。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舟山市易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9,160,000股

持股比例 6.2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9,16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浙江自贸区黎明投资有限公司 62,500,000 42.55%

浙江自贸区黎明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自贸区佶恒投

资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俞黎明、 郑晓敏夫妇

控制的企业，舟山市易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俞振寰先生

控制的企业,上述主体因关联关系形成一致行动人。

浙江自贸区佶恒投资有限公司 37,500,000 25.53%

舟山市易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9,160,000 6.24%

合计 109,160,000 74.32% 一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舟山市易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4,300,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2.93%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46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93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7月25日～2025年10月24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是 □否

公司股东易凡投资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若

本次发行后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的，则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的除权、除息调整。

3、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若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

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份

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若本次发行后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的，则发行价格

将进行相应的除权、除息调整。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

的具体情形等

浙江黎明智造股份有限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 公司股价情况及其内部决策程序等因素决定在减持

期间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减持计划的进展情

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黎明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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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黎明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自愿

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黎明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1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俞黎明先

生、郑晓敏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俞振寰先生出具的《关于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函》，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此次承诺的基本情况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认可，为支持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同时

为增强广大投资者信心，切实维护投资者权益和资本市场的稳定，公司实际控制人俞黎明先生、郑晓敏

女士共同承诺：

自2025年7月2日起至2026年7月1日止，不通过其控制的浙江自贸区黎明投资有限公司及浙江自贸

区佶恒投资有限公司以任何形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上述承诺期内， 如因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而增加的股份，亦遵守上述不减持的承诺。 在上述承诺期间，若违反上述

承诺减持公司股份，减持股份所得收益全部归公司所有。

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俞振寰先生承诺：

自2025年7月2日起至2026年7月1日止，不参与其控制的舟山市易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的任何减持

计划的分配。 在上述承诺期内，如因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而增加的股份，

亦遵守上述不减持的承诺。 在上述承诺期间，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公司股份，减持股份所得收益全部归

公司所有。

二、上市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督促上述人员严格遵守承诺，并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黎明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0810� � � �证券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4

转债代码： 110093� � � �转债简称：神马转债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季度转股进展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累计转股情况：自可转债转股期起始日至2025年6月30日，“神马转债” 累计已转股金额为208,

000元，累计转股数为25,465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比例为0.00244%。

2、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尚未转股的“神马转债” 金额为2,999,786,000

元，占“神马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9287%。

3、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神马转债”转股金额为16,000元，转股数

为1,957股。

4、其他需注意情况：“神马转债”起始转股日为2023年9月22日。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3]338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3年3月16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3,000.00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30亿元，期限6年，票面利率：第一年0.20%、第二年0.40%、第三年0.80%、第四

年1.20%、第五年1.80%、第六年2.00%。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74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300,000.00万元可转债于

2023年4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神马转债” ，债券代码“110093” 。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公司本次发行的“神马转债”转股期限自2023年9月22日至2029年3月15日。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因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神马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23�年5月25日起由8.38元/股

调整为8.25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神马转债” 的转股价格于2024�年7月8日起由8.25元/股

调整为8.12元/股。

因公司实施部分回购股份注销，“神马转债” 的转股价格于2024�年11月14日起由8.12元/股调整为

8.16元/股。

二、可转债转股情况

（一） 累计转股情况： 自可转债转股期起始日至2025年6月30日，“神马转债” 累计已转股金额为

208,000元，累计转股数为25,465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比例为0.00244%。

（二）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尚未转股的“神马转债” 金额为2,999,786,

000元，占“神马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9287%。

（三）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神马转债” 转股金额为16,000元，转

股数为1,957股。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5年3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本次股权激励登记股份

变动后

（2025年6月30日）

限售条件流通股 9,826,000 一 一 9,826,000

──股权激励股份 9,826,000 一 一 9,826,0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05,279,762 1,957 一 1,005,281,719

总股本 1,015,105,762 1,957 一 1,015,107,719

四、其他

联系人：陈立伟

联系电话：0375-3921231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2870� � � � � � � � �证券简称：香山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0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3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含）且不超过

人民币12,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及/或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回购价格不超过35元/股（含），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

划。 鉴于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自2025年5月6日起回购价格上限由35元/股（含）调整

为34.90元/股（含）。 具体情况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2025年4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关于回购

公司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25） 和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6）。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间，公司

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份回购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16日首次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具体情

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7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

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

截至2025年6月30日，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906,

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69%，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1.00元/股，最低价为30.31元/股，回购总金

额为27,793,060.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均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001301� � � � � � � �证券简称：尚太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1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0月13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并于2024年10月30日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未来合适时机将回购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及/或股权激

励。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回购价格不超过人

民币65.83元/股（含），拟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为不低于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

元（含），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实际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0月15日及

2024年10月3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8）《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89）。

公司已收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石家庄分行” ）出具的《实质

性贷款承诺函》，中国银行石家庄分行承诺为公司提供6,000�万元的贷款资金专项用于股票回购。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回购股份》等相

关规定，公司应当在回购期间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

上月末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1,

106,100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0.4241%，最高成交价为65.5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51.83元/股，成

交总金额 69,367,633.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事项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的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回购股份》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规定，具体

情况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

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有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3067� � � � � � � �证券简称：振华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4

债券代码：113687� � � � � � � �债券简称：振华转债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已有239,000元振华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份，累计转股股数为20,687股，占振华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41%。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振华转债尚未转股金额为

405,971,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99.9412%。

● 本季度转股情况：振华转债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

间，转股的金额为122,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0,648股，占振华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

股份总额的0.0021%。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900号）核准，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8月2日公开发

行40.621万手（406.21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人民币40,621.00万元，发行期

限6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4〕99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40,621.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

券于2024年8月2日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振华转债” ，债券代码“113687” 。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

本次发行的“振华转债” 自发行结束之日（2024年7月18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非交易日

顺延）即2025年1月20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初始转股价格为11.64元/股，当前转股价为8.20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已有239,000元振华转债转换为公司股份，累计转股股数

为20,687股（其中13,051股的可转换债券转股来自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占振华转债转股前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41%。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振华转债尚未转股金额为405,971,000元，占可转债发行

总量的99.9412%。

本季度转股情况：振华转债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122,000元，因转

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0,648股（均来自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占振华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

总额的0.0021%。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5年3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变动后

（2025年6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09,023,802 0 201,736,475 710,760,277

总股本 509,023,802 - 201,736,475 710,760,277注

注：本次有10,648股的可转换债券转股均来自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不增加公司总股本。 公司

股本变动系公司完成2024年度权益分派所致。 详见公司2025年6月18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振华股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

四、其他

联系部门：证券部

咨询电话：0714-6406329

特此公告。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